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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发派思燃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交易对手方对置入资产

2024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 

审核报告 

 

致同专字（2025）第 210A009011 号 

 

 

水发派思燃气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在审计了水发派思燃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发

燃气公司”）2024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公司资产负债表，2024 年度的合并及

公司利润表、合并及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

报表附注的基础上，对后附的水发燃气公司《关于交易对手方对置入资产

2024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以下简称“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

进行了专项审核。 

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的有关规定，编制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

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录、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是

水发燃气公司管理层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审核工作的基础上对水发

燃气公司管理层编制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提出鉴证结论。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

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计划和实施审核工作，以合理确信业绩

承诺实现情况说明不存在重大错报。在审核工作中，我们结合鄂尔多斯市水

发燃气有限公司、通辽市隆圣峰天然气有限公司、铁岭市隆圣峰天然气有限

公司、山东胜动燃气综合利用有限公司实际情况，实施了包括核查会计记录

等我们认为必要的审核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审核工作为提出鉴证结论提

供了合理的基础。 

经审核，我们认为，水发燃气公司管理层编制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

已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的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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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发派思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交易对手方对置入资产 2024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 

 

水发派思燃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2022 年度收购了通辽

市隆圣峰天然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辽隆圣峰”）51%股权、铁岭市隆圣峰

天然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铁岭隆圣峰”）51%股权、鄂尔多斯市水发燃气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鄂尔多斯水发”）40.21%股权；2024 年收购了山东胜动燃气

综合利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胜动燃气”）100%股权。详情如下： 

一、 基本情况 

1、本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22 日召开 2021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水发新能源有限公司收购通辽市隆圣峰天然气有限公司

等两家公司 51%股权的议案》，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经交易各方协商确定，本

公司分别以 20,000 万元、10,000 万元人民币价格收购通辽隆圣峰 51%股权、铁岭

隆圣峰 51%股权。 

2、根据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022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决议、2022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2877

号文核准，本公司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75,526,333 股股份向山东水发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水控”）购买其持有的鄂尔多斯市水发燃气有限

公司 40.21%股权。 

3、根据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审议通过了《水发派思燃

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现金收购山东胜动燃气综合利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胜动燃

气）100%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以现金 34,568.24 万元收购胜利油田胜利动力机

械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山东胜动燃气综合利用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 

二、 业绩承诺情况 

1、通辽市隆圣峰天然气有限公司及铁岭市隆圣峰天然气有限公司 

根据本公司之子公司水发新能源有限公司与吴向东、耿泽签署的《关于通辽

市隆圣峰天然气有限公司及铁岭市隆圣峰天然气有限公司 51%股权的转让协议》，

第七条业绩承诺及盈利补偿约定：通辽隆圣峰 2022 年度-2024 年度拟实现净利润

数分别为 4,000 万元、4,400 万元、4,700 万元，铁岭隆圣峰 2022 年度-2024 年度拟

实现净利润数分别为 1,500 万元、1,600 万元、1,800 万元。如果 2022 年度或 2023

年度累计实际净利润数低于累计承诺净利润数的 80%、2024 年度累计实际净利润

数低于累计承诺净利润数的 100%，则业绩承诺方吴向东应当进行补偿。 

净利润数指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为

准），但标的公司理财收益（包括但不限于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基金、股票产生

的收益、资金往来产生的利息收入）可计入净利润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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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鄂尔多斯市水发燃气有限公司 

根据本公司与山东水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鄂尔多斯水发 2022 年度-2024 年

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2,461.11

万元、2,478.48 万元及 3,304.71 万元，合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不低于 8,244.29 万元。如标的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内截至当期期末已

累计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低于截至当期期末的累积承诺净利润数，则山东水发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应当先以本次交易中获得的股份进行业绩补偿，不足部分以现金

补偿。 

3、山东胜动燃气综合利用有限公司 

根据本公司与胜利油田胜利动力机械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附生效条件的股

权转让协议》，胜动燃气 2024 年度-2026 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2,647.27 万元、2,877.51 万元及 3,049.59 万元，

累计净利润不低于 8,547.37 万元。如标的公司 2024 年度或 2025 年度累计实现净

利润数低于累计承诺净利润数的 80%、2026 年度累计实现净利润数低于累计承诺

净利润数的 100%，则业绩承诺方胜利油田胜利动力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应当进行

补偿。 

净利润数包括标的公司理财收益（包括但不限于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基金、

股票产生的收益、资金往来产生的利息收入）。 

三、 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本公司 2024 年财务报表业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于

2025 年 4 月 21 日出具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报告文号为致同审字（2025）第

210A014766 号。 

1、经审计的通辽隆圣峰 2024 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及包含资金往来

产生的利息收入后的净利润为 7,419.52 万元，完成业绩承诺数的 157.86%，高于

业绩承诺数 2,719.52 万元，业绩承诺方无需履行补偿义务。 

2、经审计的铁岭隆圣峰 2024 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为

2,293.99 万元，完成业绩承诺数的 127.44%，高于业绩承诺数 493.99 万元，业绩承

诺方无需履行补偿义务。 

3、经审计的鄂尔多斯水发 2024 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为

3,245.40 万元，累计实现净利润为 8,616.42 万元，累计完成业绩承诺数的 104.51%，

高于累计业绩承诺数 372.13 万元，业绩承诺方无需履行补偿义务。 

4、经审计的胜动燃气 2024 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为 2,249.94

万元，完成业绩承诺数的 84.99%，未低于 2024 年度承诺净利润数的 80%，业绩

承诺方无需履行补偿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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